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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cau Legend Development Limited
澳 門 勵 駿 創 建 有 限 公 司*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1680）

與DYNAM JAPAN HOLDINGS CO., LTD . * 的可能業務合作

延長諒解備忘錄之期限

茲提述 (i)澳門勵駿創建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之公告，內容

有關本集團與株式会社ダイナムジャパンホールディングス（DYNAM JAPAN HOLDINGS
Co., Ltd. *）（「Dynam」，一間於日本註冊成立及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

（股份代號： 6889）的公司）就兩間集團之間的業務合作機會訂立不具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

（「諒解備忘錄」），及 (ii)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有關延長諒解備忘錄期限

的公告。

除非本公司與Dynam訂立協議作出延長，否則諒解備忘錄將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屆

滿。因需要更多時間考慮業務合作的條款，本公司與Dynam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訂

立一份協議，將諒解備忘錄進一步延長六個月，延長後的屆滿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

三日。

諒解備忘錄之進一步延長可能或可能不會促成訂立任何正式協議，而其條款及條件尚待各

方協定。由於諒解備忘錄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可能或可能不會進行，故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

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澳門勵駿創建有限公司

聯席主席、執行董事

兼行政總裁

周錦輝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周錦輝、林鳳娥及Sheldon Trainor-DeGirolamo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唐家

榮；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方中、謝岷及譚惠珠。

* 僅供識別


